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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  

 

M.14 表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类企业信息披露表） 

 

序号 信息披露内容 页码 备注 

M.14-1 

第二章风险提示及说明     

在 M-2-2 中进一步披露财务、管理、经营和政策风险。 

财务风险：应收款项回收风险、政府性往来款占比较高风

险、短期偿债压力较大风险、有息债务较高风险、受限资产较

大风险、对外担保较大风险、盈利能力波动风险、未来资本支

出较大风险、经营性现金流波动风险、经营性现金流对债务的

保障能力较弱风险、政府财政性资金流入占比较大风险、政府

补贴收入不确定风险； 

管理风险：下属子公司管理风险、董事会（监事会）人员

缺位风险、公务员兼职风险； 

经营风险：经济周期风险、建设施工和工程管理风险、优

质资产划转风险、业务结构单一风险、土地价格波动风险、土

地出让计划不确定风险、合同定价风险、合同履约风险； 

政策风险：地方政府债务政策变化风险、融资平台政策变

化风险、土地政策变化风险、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变化风险。 

    

M.14-2 

第四章募集资金运用     

在 M-4 中按照注册额度披露募集资金用途明细。   

在 M-4-1 中进一步披露募集资金用途： 

1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，需披露用款主体、流动资金缺口

匡算及拟使用募集资金额度； 

2、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的，以列表形式披露借款主体、

金融机构、借款金额、借款余额、起止日期、抵质押情况、借

款用途、拟使用募集资金额度、是否属于政府一类债务情况等； 

3、用于项目建设的，需披露项目基本情况、合法合规性、

总投资额度、已投资额度、资本金到位情况、资金来源、资金

缺口匡算、项目总体进度、市场化补偿机制、拟使用募集资金

额度及项目收益情况等。 

    

在 M-4-2 中进一步补充发行人承诺： 

发行人募集资金投向不用于体育中心、艺术馆、博物馆、

图书馆等还款来源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的非经营性项目建设；

募集资金不用于金融投资、土地一级开发，不用于普通商品房

建设或偿还普通商品房项目贷款，不用于保障房（含棚户区改

造）项目建设或偿还保障房（含棚户区改造）项目贷款。 

发行人举借债务符合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相关文件

要求，不会增加政府债务规模且不会用于非经营性资产，不会

划转给政府使用，政府不会通过财政资金直接偿还该笔债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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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.14-3 

第五章企业基本情况     

在 M-5-2 中披露发行人历次增资、注资及资本实际缴付情况。

如有储备土地、林权、探矿权、湖泊、盐田、滩涂以及非经营

性资产等注资情况，需披露上述资产注入时间、金额、评估依

据、政府相关文件、资产过户手续是否完成等。 

  

在 M-5-7 中进一步补充高管人员是否涉及公务员兼职、领薪情

况，是否符合中组部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

职（任职）问题的意见》、《公务员法》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要求。 

  

在 M-5-8 中披露土地开发整理业务情况： 

1、发行人土地开发整理业务模式，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土

地开发整理业务资质及授权情况、获取土地相关权益的方式及

合法合规性、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结构、盈利模式、相关协议

或政府文件、会计处理方式及会计处理依据； 

2、以列表形式披露发行人近三年及一期土地开发整理业务

经营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地块名称、总投资额、面积、确认收

入金额、已回款情况等； 

3、以列表形式披露发行人开发整理过程中土地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地块名称、总投资额、已投资额、面积、未来三年投

资计划、计划出让年份等； 

4、关于土地专项审计情况和土地储备职能剥离情况的说

明。 

    

在 M-5-8 中披露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情况： 

1、基础设施建设板块业务模式、业务资质及授权情况、基

础设施建设收入的分配结构、盈利模式、相关协议或政府文件、

会计处理方式及会计处理依据； 

2、以列表形式披露近三年又一期主要已完工项目名称、建

设期间、回购期间、总投资额、已投资额、是否签订合同或协

议 1、拟回购金额、已回购金额、未来三年回购计划、是否按照

合同或协议执行回款情况； 

3、以列表形式披露主要在建项目名称、建设期间、回购期

间、总投资额、已投资额、自有资金比例、资本金到位情况、

是否签订合同或协议 2、合法合规性情况、未来三年投资计划； 

4、未来拟投资项目名称、投资金额、投资计划及投资进度

安排。 

    

在 M-5-11 中披露发行人所属区域的经济情况，包括上一年度本

级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余额、担保债务余额、债务余额、本级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、地方综合财力、债务率、GDP（国内生产总

值）、土地出让面积及价格、区位图等情况、近三年政府支持情

况及未来支持计划，区域内同类企业竞争情况。 

    

M.14-4 
第六章企业主要财务状况   

在 M-6-2 中进一步补充重大会计科目分析：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合同或协议应包含与列表中一致的项目名称、各项目金额、期限等内容。 
2要求同注

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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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、披露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及长期应收款等应收款项中，

涉及政府、政府相关部门往来款项情况； 

2、以列表形式披露各资产科目中土地基本情况，包括：土

地取得方式、地块名称、土地使用权证号、土地面积、使用权

类型、土地性质、取得时间、用途、入账价值、入账依据、土

地出让金缴纳情况等； 

3、披露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明细，包括但不限于货币出资、

土地资产注入、股权资产注入、拨款转增净资产、非经营性资

产注入等事项。 

在 M-6-3 中披露截至最近一期发行人有息债务明细，并区分银

行贷款和非传统融资，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、贷款人、借款金

额及借款余额、利率、起止日期、抵质押情况等。 

  

备注  

 
 


